
新北市政府人事處110年度人事資
訊系統研習-中等以下學校及敘薪

同榮國小人事管理員-邱晉玄



教育部重要教師敘薪法規
⚫教師待遇條例 (104 年 06 月 10 日)

【附表一教師薪級表】

【附表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薪級起敘基準表】

⚫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 (105 年 02 月 18 日)

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 (106 年 11 月 06 日)

【附表各類人員與教師等級相當年資採計提敘薪級對照表】

⚫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(109 年 06 月 28 日)

⚫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(103 年 08 月 05 日)

＃細節藏在教育部函釋裡



新北市重要教師敘薪補充規定
⚫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所屬公立學校暨幼兒園敘薪作業須知
(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09年8月31日新北教人字第1091653618
號函)

⚫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學校暨幼兒園代理教師敘薪基準
表(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09年8月31日新北教人字第
1091653618號函)

⚫新北市立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
規定(新北市政府109年10月23日新北府教國字第
1092010079號)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學校暨幼兒園新進教師敘薪作業
櫃檯化作業(每年8月間教育局發文通知)



敘薪專有名詞解釋-基本概念

教師待遇條例第 4 條

•薪級：指本薪（年功薪）所分之級次。

•薪點：指本薪（年功薪）對照薪額之
基數。

•本薪：指教師應領取之基本給與。

•年功薪：指高於本薪最高薪級之給與。

Ex.大學本薪190-450，年功薪475-625

碩士本薪245-525，年功薪550-650

博士本薪330-550，年功薪575-680



敘薪專有名詞解釋-基本概念

•初任：係指第一次接受聘約【註:含
私校】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或專
科以上學校教師(教師待遇條例施行
細則第2條)

•起敘：按其所具學歷，依「教師待
遇條例」之規定，認定其起支薪級標
準者並自教師到職之日起生效。(教
師待遇條例第8條)教師應於到職之日
起三十日內，檢齊學經歷證件及教師
證書，送請學校辦理敘定薪級。(教
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)



敘薪專有名詞解釋-基本概念

•國外學歷認證：【重要!!!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】

第4條(節錄)：畢業學校應為已列入教育部參考名冊。

【教育部參考名冊查詢系統網址：https://www.fsedu.moe.gov.tw】

第5條(節錄)：應自行檢具文件-國外學歷畢業證件及歷年成績證明影本(均須經我國
駐外單位驗證附中文翻譯)；國外學歷修業起迄期間之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
國紀錄(移民署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【自然人憑證線上申請】或護照影本)

查驗國外學歷相關網址

外交部領事事務局(https://www.boca.gov.tw/np-45-1.html)

教育部國外學歷審查小組網站-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(國外學歷審查
小組) (https://certificate.moe.gov.tw/foreign/a/home/index.html)

https://www.boca.gov.tw/np-45-1.html
https://certificate.moe.gov.tw/foreign/a/home/index.html


敘薪專有名詞解釋-基本概念

•國外學歷認證：【重要!!!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】

第6條(節錄)：修業期限，指申請人停留於當地學校之修業時間，其規定如下：

一、持高級中等學校學歷者，累計修業時間應符合當地國學制之規定。

二、持學士學位者，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三十二個月。

三、持碩士學位者，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八個月。

四、持博士學位者，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十六個月。

五、碩士、博士學位同時於同校系（所）修習者，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二十四
個月。

六、以專科學校畢業學歷或具專科學校畢業同等學力進修學士學位者，累計修業
時間至少須滿十六個月。



敘薪專有名詞解釋-基本概念

•大陸學歷認證：【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】

•國內宗教學院認證-摘錄教育部國外學歷審查小組網站QA



教師敘薪QA(一)

Q1：A師大學畢業/B師碩士畢業/C師博士畢業，均具國小教師證書，參加新北
市108學年度國小教師甄選錄取，無職前年資，應如何核敘？

A師：以大學學歷起敘，核敘29級190薪點。

B師：以碩士學歷起敘，核敘24級245薪點。

C師：以博士學歷起敘，核敘19級330薪點。

【依教師待遇條例第8條規定，初任教師以學歷起敘】

Q2：承Q1，A師同時具「新世紀福音神學院」/ 「中國廚藝訓練學院」碩士班
畢業證書，可否以碩士學歷起敘?【學位須經教育部認可】

Q3：承Q1，B師於敘薪通知書核發30日後始告知學校具有博士學位，可否回
溯自8/1起敘???【自提出時改敘】(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第2項)



WEBHR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操作-正式教師初任敘薪



WEBHR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操作-正式教師初任敘薪

1.至 WebHR任免遷調 > 報到/離職 > 人員報到 > 報到資料建檔> 新增，完成人員資料建置



WEBHR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操作-正式教師初任敘薪

2.至 WebHR個人資料 > 個人基本資料 > 基本資料 > 人事21表
資料維護，完成表1、表2現職、表5學歷、表7教師資格、表19
經歷資料建置

(1)表2現職：職稱

※請依人員身分類選取適用代碼

a.高中 (職 )、國中、國小教師：7044教師

b.市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：7044教師

c.專任輔導教師：7132專任輔導教師



WEBHR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操作-正式教師初任敘薪

1.至 WebHR個人資料 > 個人基本資料 > 基本資料 > 人事21表資料維護



WEBHR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操作-正式教師初任敘薪

2.至 WebHR個人資料 > 個人基本資料 > 基本資料 > 人事21表
資料維護，完成表1、表2現職、表5學歷、表7教師資格、表19
經歷資料建置

(2)表2現職：教育人員薪額職稱對照檔

※請對應職稱類選取適用代碼



WEBHR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操作-正式教師初任敘薪

2.至 WebHR個人資料 > 個人基本資料 > 基本資料 > 人事21表
資料維護，完成表1、表2現職、表5學歷、表7教師資格、表19
經歷資料建置

(2)表2現職：教育人員薪額職稱對照檔

※請對應職稱類選取適用代碼



WEBHR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操作-正式教師初任敘薪

(2)表5學歷：學校代碼 /教育程度 /最高學歷

※請依人員實際學歷選取

a.學校代碼：請務必由系統帶入

b.教育程度：請依人員教育程度選取

c.最高學歷：請務必勾選

Q:表5學歷查無該學校代碼應如何處理?

A:直接於學校代碼中文藍色必填欄位填打該學校名稱，其餘必填
欄位填打完成即可儲存



WEBHR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操作-正式教師初任敘薪

2.至 WebHR個人資料 > 個人基本資料 > 基本資料 > 人事21表資料維護>表五



WEBHR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操作-正式教師初任敘薪

2.至 WebHR個人資料 > 個人基本資料 > 基本資料 > 人事21表資料維護>表十九



WEBHR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操作-正式教師初任敘薪

3.至 WebHR中等以下學校 /教師敘薪作業 /敘薪案件 /教師敘薪請示單(敘薪通知書)資料維護/新增，
點選「敘薪通知書(稿)」



WEBHR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操作-正式教師初任敘薪

3.至 WebHR中等以下學校 /教師敘薪作業 /敘薪案件 /教師敘薪請示單(敘薪通知書)資料維護/新增，點選
「敘薪通知書(稿)」

注意事項用語(新北市敘薪作業須知)

一、依據「教師待遇條例」及其他相關規定暨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5 
年 4 月 25 日新北教人字第 1050734736 號函授權辦理。

二、當事人對所敘薪級如有疑義，得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5 條
第 1 項規定，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敘明事實及理由，
並檢附有關證件，送請本校依第3 條第 2 項規定程序於30 日內重行
敘定，或依教師法相關規定，應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30 日內，
向新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；或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
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，請求救濟。

三、本通知書係重要文件，請妥慎保存。



WEBHR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操作-正式教師初任敘薪

4.



WEBHR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操作-正式教師初任敘薪

5.點選身分證字號會自動帶出學歷及教師資格。



WEBHR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操作-正式教師初任敘薪

6.輸入敘薪生效日、薪額組別及薪級異動原因。

薪級異動原因

改敘【指現職人員】:取得較高學歷

到職核(起)薪【指現職人員】:介聘、初任



WEBHR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操作-正式教師初任敘薪

7.確認薪額是否有誤，列印敘薪通知書稿，經校內文書處理流程簽核後再核定。



敘薪專有名詞解釋-改敘

•改敘：中小學教師教師在職期間取得較高學歷重行審定薪級。
(教師待遇條例第10條) 【註:全部範例參閱本市敘薪須知P.50-52，舊制改敘方式
為先採計服務年資扣除進修年資，已極少遇到】

一. 以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取得碩士學位，提敘薪級三級；逕修讀取得博
士學位，提敘薪級五級。

•以碩士學歷取得博士學位，提敘薪級二級。



敘薪專有名詞解釋-改敘

•改敘生效日：中小學教師依本
條例第十條規定，於在職期間
取得較高學歷申請改敘薪級，
經敘定者，自申請之日生效。
(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)



教師敘薪QA(二)

Q4：D師在職進修取得較高學歷後於7月或8月辦理改
敘，對於D師有何差異？

【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17條規
定，教師成績考核結果應自次學年度八月一日執行。
第四條所定薪給總額，以次學年度八月一日之本薪
（年功薪）及其他法定加給為基準計算之。……】

Q5：E校長取得博士學位，得否由原服務學校人事自
行辦理改敘?



WEBER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操作-實例演練(一)

用語請參考「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所屬公立學校暨幼兒園敘薪作業須知」

實例一、

(一)劉孔教師，大學畢業，105年8月1日經本市立高級中等學校109學年度
教師聯合甄選錄取OO高中，無職前年資，自190薪點起敘，105至107學年
考核均為4條1款，106至108學年度經學校同意進修碩士，109年7月2日取
得碩士學位，並至人事室送交相關證明文件，請於Webhr產製劉孔教師敘
薪通知書，並自行核定。

(二)承上，人事人員事後發現劉師未附碩士歷年成績單，劉師於109年7月
28日補齊資料，請註銷原敘薪通知書，並重新核定自109年7月28日生效。



敘薪專有名詞解釋-提敘(節錄櫃台化審查用表格)
•提敘：公立學校教師於職前曾任下列職務且
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，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
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：

一、銓敘或登記有案之公務人員或其他適用
特種任用法規審定資格人員、公營事業人員、
政務人員、公私立學校校長、教師、助教、
專業技術人員、研究人員、護理教師、運動
教練、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、公立學
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等級相當之年資。

二、後備軍人轉任教師，採計等級相當之軍
職年資。

三、中小學教師曾任代理教師年資，每次期
間三個月以上累積滿一年者，提敘一級。

四、其他經教育部認定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。
(教師待遇條例第9條) ＃細節藏在教育部函釋裡

•依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學校暨幼兒園新進教師敘薪
作業櫃檯化作業公文到職時送教育局審查



敘薪專有名詞解釋-提敘(節錄櫃台化審查用表格)



敘薪專有名詞解釋-提敘

•提敘年資應附證件及函釋：【重要!!!本市敘薪須知P.14-33】

類別一：曾任公、私立學校長期 (連續3個月以上 )代理教師年資

類別二：曾任私立學校專任教師或技術教師年資

類別三：曾任公、私立學校試用教師年資

類別四：曾任專任講師或助教年資

類別五：曾任台商、海外僑校學校任教年資

類別六：曾任行政機關公務人員年資

類別七：曾任公立學校職員年資

類別八：曾任約聘人員、約僱人員及約聘、僱專任運動教練年資



敘薪專有名詞解釋-提敘

•提敘年資應附證件及函釋：【重要!!!本市敘薪須知P.14-33】

類別九：曾任交通、關務、公營事業人員年資

類別十：曾任職業訓練師年資

類別十一：採計預備軍官年資

類別十二：任官有案之軍職年資（含曾任訓儲預備軍（士）官年資）

類別十三：曾任軍事教官年資

類別十四：曾任軍中聘任人員年資

類別十五：曾任私立幼兒園園長、專任教師年資

類別十六：曾任公、私立幼兒園代理教師年資



敘薪專有名詞解釋-提敘

•提敘年資應附證件及函釋：【重要!!!本市敘薪須知P.14-33】

類別十七：曾任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年資

類別十八：曾任公(私)立幼兒園助理教師年資

類別十九：曾任公(私)立托兒所保育員年資

要件一、服務成績優良

要件二、職務等級相當

【學校人事請先協助教師確認年資可否採計，不要直接送審】

Q.不屬上開十九類年資可否提敘? 



敘薪專有名詞解釋-轉任

•轉任：指教師離職後重新接受聘約者。 (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
第 7 條) Ex. 私校辭職後錄取公校甄選、公校介聘公校

Q.轉任如何敘薪?

一. 公校轉任公校：依原敘薪級核敘。(教師待遇條例第 11條第1項) 註:等考核通知
書



敘薪專有名詞解釋-轉任(節錄櫃台化審查用表格)

二. 私校轉任公校：中小學教師按其初任
教師之學歷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規
定起敘，並依第九條第一項、第三項
及第四項規定提敘薪級；其已取得較
高學歷者，並依前條規定辦理改敘。
教師待遇條例第 11條第2項第1款)

⚫依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學校暨幼
兒園新進教師敘薪作業櫃檯化作業公文
到職時送教育局審查



WEBER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操作-實例演練(二)

操作流程請參考109年敘薪櫃台化作業webHR作業流程圖

實例一、傅朋達教師，大學畢業，109年8月1日經本市立高級中等學校109
學年度教師聯合甄選錄取OO高中，經公開甄選且服務成績優良職前年資如
下

一、102年8月29日至103年7月1日公立國小懸缺代理教師(無國小教師證)

二、103年9月1日至104年6月29日公立國中育嬰留停缺代理教師

三、104年8月1日至105年7月31日私立國中代理教師

四、105年8月29日至106年7月1日公立高中懸缺代理教師

請於Webhr產製教師敘薪請示單，送教育局審查



WEBER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操作-實例演練(三)

操作流程請參考109年敘薪櫃台化作業webHR作業流程圖

實例二、余伯伊教師，碩士畢業，109年8月1日經本市109學年度國民小學
暨幼兒園教師甄選錄取OO國小，具公務員職前年資如下

一、103年11月1日至104年2月28日任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科員(分發訓練)

二、104年3月1日至109年7月31日任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科員、股長、專員

請於Webhr產製教師敘薪請示單，送教育局審查



結語-案例分享

博(碩)士學歷被

撤銷怎麼辦?

退休時才發現

無教師證?

提(改)敘年資採

計有誤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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